
嘉南藥理大學招生糾紛申訴處理辦法 

88年 11 月 19日本校招生委員會議通過 

107年 11月 23日本校招生委員會議修正通過 

 

一、 為公平公正處理考生參與本校單獨招生所發生之糾紛，並確保

考生之合法權益特依教育部台（88）高（一）字第 113990號函

訂定本辦法。 

二、 考生對於本校處理單獨招生之過程認為有不當並損及考生個人

之權益者，得向本校招生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提出申訴。 

三、 考生之申訴應在申訴事實發生之日起五日內提出，逾期本校原

則上不予受理。 

四、 申訴案件須以書面掛號郵寄提出，並寫明姓名、通訊處、聯絡

電話、參加考試之科系代碼、報名編號、申訴之事實及希望獲

得之補救並檢附有關之文件及證據。 

五、 本會開會應有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出席，事項之決議、及評議書

之決議，以出席委員三分之二（含）以上同意後行之。申訴評

議書由本會送達申訴人。 

六、 本辦法經招生委員會議通過，呈報校長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

同。 

 


